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及公共福利金計劃 

 
 
 
 
 
 
 
 
 
 
 
 

申請人須符合的居港規定及 
在領款期間的離港寬限



前言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及公共福利金計劃是香港社會保

障制度的主要支柱。綜援計劃的目的是向有需要的人士或家庭提

供經濟援助，使他們的入息達到一定的水平，以應付生活上的基

本需要；公共福利金計劃設有高齡津貼和傷殘津貼，為高齡或嚴

重殘疾人士每月提供現金津貼，以應付因年老或嚴重殘疾而引致

的特別需要。 

 

綜援及公共福利金申請人必須符合有關的資格準則，包括居港規

定，才可獲得援助／津貼；接受援助／津貼人士在領款期間，須

繼續在香港居住。 

 

本小冊子的目的是說明這兩個計劃的申請人必須符合的居港規

定，以及在領款期間的離港寬限。為使讀者易於明白，我們不僅

列明有關的規定，還用「常見問題」的形式闡釋有關內容。如你

有任何疑問，歡迎你向本署各區的社會保障辦事處查詢。 

 

如你想知道其他有關綜援及公共福利金計劃的資料，請參閱綜援

計劃及公共福利金計劃的小冊子，或瀏覽社會福利署（社署）的

網頁（網址是http://www.swd.gov.hk），或直接向就近的社會保障辦

事處查詢。 

 

各社會保障辦事處的地址及電話號碼載於綜援計劃及公共福利金

計劃的小冊子，亦可向社署部門熱線服務查詢(2343 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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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援及公共福利金計劃的申請人須符合的居港規定 

 

綜援計劃 

 

申請人必須已成為香港居民最少七年。 
 

註： 

 

(1) 非法留港的人士，以及並非以定居原因獲准在香港居留的人士

（例如輸入勞工和旅客），均不符合資格申請綜援。 

 

(2) 在2004年1月1日前已成為香港居民的人士可獲豁免上述的居港

規定。 

 

(3) 18歲以下的香港居民可獲豁免上述的居港規定。 

 

(4) 在特殊情況下，社署署長可考慮運用酌情權，向未符合居港規

定的綜援申請人發放援助。 

 

公共福利金計劃  
 

申請人必須： 
 

(甲) 已成為香港居民最少七年；及 

 

(乙) 在緊接申請日期前連續居港最少一年（在該年內如離港不超

過56天，亦視為符合連續居港一年的規定。） 
 

註： 

 

(1) 非法留港的人士，以及並非以定居原因獲准在香港居留的人士

（例如輸入勞工和旅客），均不符合資格申請公共福利金（包括

高齡津貼及傷殘津貼）。 

 

(2) 在2004年1月1日前已成為香港居民的人士可獲豁免上述（甲）

項已成為香港居民最少七年的規定。 

 

(3) 18歲以下的香港居民可獲豁免上述（甲）項已成為香港居民最

少七年的規定及（乙）項在緊接申請日期前連續居港最少一年

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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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核實申請人是否符合在申請日期前連續居港一年的規定時，

如申請人在該段時間內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就學（只適用於傷殘

津貼申請人）或從事有薪工作而又能提供文件予以證明，有關

的離港日數可獲考慮豁免計算。又如申請人因病需在香港以外

的地方接受治療而又能提供足夠理由及文件證明其情況，社署

署長可酌情考慮豁免計算有關的離港日數。 

 

綜援及公共福利金計劃申請人在領取援助／津貼後的離港寬限 

 

綜援計劃 

 

綜援受助人在付款年度內（每年由7月1日起計算至翌年6月30日為

一個付款年度）如離港不超過下列期限，其獲發的援助金額將不

會受到影響： 

 

(甲) 60 歲或以上或傷殘受助人的離港寬限期為每年 180 天； 

 

(乙) 其他類別受助人的離港寬限期為每年 60 天。受助人如因特

殊理由須離港超過 60 天，社署署長可酌情考慮延長有關的

離港寬限期至最多 90 天。 

 

公共福利金計劃 

 
公共福利金受惠人如在付款年度內居港不少於 90 天，則該年度可

離港最多 240 天(適用於 2005 年 10 月 1 日或之後開始的付款年度)

而不影響其領取津貼的資格。 

 

如受惠人在付款年度內居港少於 90 天，他／她不會享有任何離港

寬限，他／她只會獲發在居港期間的津貼。 

 
註：  

 

(1) 公共福利金計劃下所指的付款年度，是由申請人符合資格領取津

貼的日期起計的每 12 個月(例如，申請人由 2005 年 10 月 3 日起

領取津貼，其個案的第一個付款年度為 2005 年 10 月 3 日至 2006

年 10 月 2 日，而第二個付款年度為 2006 年 10 月 3 日至 2007 年

10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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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共福利金計劃下每個付款年度的離港寬限，在 2005 年 10 月 1

日開始由 180 天放寬至 240 天。如付款年度開始日期是 2005 年

10 月 1 日或之後，受惠人在該年度的離港寬限是 240 天。 

 

(3) 如付款年度開始日期是 2004 年 10 月 2 日至 2005 年 9 月 30 日的

任何一日（這些付款年度均涉及 2005 年 10 月 1 日），受惠人在

該年度的離港寬限用下列方程式計算： 

 
 

 

 

 

180 天 240 天 

365 天 365 天 

  

付 款 年 度

開 始 日 期

至 2005 年

9 月 30 日

的日數 

x

 

+ 

2005 年 10 月 1 日

至 付 款 年 度 終 止

日期的日數 

x

 

= 

全 年 離 港

寬限(以整

數計) 

 

(4) 如受惠人有需要在香港以外地方就學（只適用於傷殘津貼受惠

人）或從事有薪工作而又能提供文件予以證明，有關的離港日數

可獲考慮豁免計算。 

 

(5) 如受惠人因病需要在香港以外地方就醫以致離港日數在一個付

款年度內超過離港寬限，社署署長可酌情考慮豁免超出離港寬限

的日數，但受惠人必須提供足夠理由和文件證明以及在該付款年

度內在香港居住不少於 9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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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見問題 

 

甲. 一般問題 

 

問 (一) : 除要求綜援／公共福利金申請人申報外，社署有什麼其他

方法得知申請人的離港紀錄？ 

 

答 (一) : 為查證公共福利金申請人是否符合連續居港一年的規定以

及綜援／公共福利金申請人在領取援助／津貼期間的離港

日數有否超過有關的離港寬限，社署會與入境事務處進行

資料核對程序以核實申請人是否符合有關的規定。 

 

問 (二) : 在綜援／公共福利金計劃下，怎樣計算離港日數？ 

 

答 (二) : 申請人的離港日數會以下列方法計算： 

 

  離港日數由申請人離港當日起計，而返港日期則不計算

在內(例如，申請人於 2005 年 2 月 10 日離港並於 2005

年 2 月 20 日返港，申請人在這段期間內的離港日數為

10 天)。 

 

  如果申請人在同一日離港及返港(例如，申請人於 2005

年2月10日離港並於同日返港)，離港日數會計算為零。 

 

 

乙. 綜援計劃 

 

申請前已成為香港居民最少七年的規定 

  

問 (一) : 申請人如果在 2004 年 2 月 3 日取得香港居民身份，在 2010

年 6 月 25 日申請綜援，申請人須要符合甚麼居港規定？ 

 

答 (一) : 由於申請人在 2004 年 1 月 1 日後才成為香港居民，他／她

必須符合已成為香港居民最少七年的規定。 

 

問 (二) : 在特殊情況下，社署可考慮運用酌情權，豁免綜援計劃下

的居港規定。在決定是否行使酌情權豁免綜援計劃下的居

港規定時，社署會考慮什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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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二) :  在決定應否行使酌情權豁免一名新來港人士在綜援計劃下

的居港規定時，社署會考慮所有的有關因素，以確定申請

人是否有真正困難。每宗個案會按其個別情況獲得考慮。

考慮的主要因素包括︰ 

 

  申請人抵港後的生計； 

  造成現時困難的原因； 

  申請人在港的資源和可能獲得的援助； 

  是否有其他方式的援助；以及 

  申請人返回原居地的可能性。 

 

問 (三) : 如申請人受到配偶虐待或因其他理由被迫與年幼子女遷離

配偶，而申請人並無收入和其他資源，社署會否行使酌情

權，豁免該申請人的居港規定？ 

 

答 (三) : 在這樣的情況下，社署通常會行使酌情權，豁免該申請人

的居港規定。 

 

問 (四) : 社署會否因申請人可返回原居地而拒絕其申請？ 

 

答 (四) : 在決定是否行使酌情權，豁免新來港人士的居港規定時，

社署會考慮多項因素，當中包括就申請人的個人及家庭狀

況來說，返回原居地是否較佳的選擇。社署不會純粹以新

來港的申請人可返回原居地為理由而拒絕他們的綜援申

請。 

 

問 (五) : 如新來港人士自食其力，出外工作以維持家人的生活，社

署會否行使酌情權，視他／她為綜援計劃下符合資格的家

庭成員，以認同新來港人士努力達致自力更生？如會的

話，該名人士日後一旦失業，會否仍獲認可為綜援計劃下

符合資格的家庭成員？ 

 

答 (五) : 如新來港人士自食其力，出外工作以維持家人的生活，社

署通常會行使酌情權，視他／她為符合資格領取綜援的家

庭成員，以認同新來港人士為達致自力更生所作出的努力。 

 

 如該名新來港人士日後失業，只要並非他／她蓄意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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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署仍會視他／她為符合資格領取綜援的家庭成員。不

過，如該名人士是可以從事全職工作的健全成人，便須積

極尋找工作和參加自力更生支援計劃，作為領取援助的一

項條件。 

 

問 (六) : 假若社署職員知悉申請人不符合居港規定後，便立即拒絕

其申請，申請人應該怎麼辦？ 

 

答 (六)： 社署職員不會因知悉申請人不符合居港規定便拒絕他／她

的綜援申請。負責處理有關申請的職員，須取得所有有關

資料，然後向上司提交報告，待其作出決定。不論申請人

的申請是否獲得接納，社署都會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有關申

請的結果。如申請人對社署的決定感到不滿，可向社會保

障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請參閱下題的答案）。倘若申請人

對有關職員的態度或其處理個案的方式感到不滿，可以要

求與社會保障辦事處主任見面。此外，申請人亦可向有關

地區的福利專員投訴，福利專員的姓名和聯絡電話號碼已

張貼於社會保障辦事處的接待處。對於所有投訴，不論是

以書面或口頭提出，社署都會盡快作出公平處理。 

 

問 (七) : 如申請人因不符合居港規定而不獲發綜援，申請人可否就

社署所作的決定提出上訴？如當局設有上訴機制，申請人

應如何提出上訴及每宗上訴需要多少時間處理？ 

 

答 (七) : 綜援申請人如對社署的決定感到不滿，可在社署發出決定

通知書的日期起計四個星期內，向社會保障上訴委員會（上

訴委員會）提出上訴。上訴委員會是一個獨立組織，成員

均為行政長官委任的非政府人員。如欲提出上訴，上訴人

應填妥上訴表格，交回有關的社會保障辦事處或社署總部

或上訴委員會辦事處。上訴表格可於這些辦事處索取，亦

可從社署網頁下載。上訴委員會通常會在接獲上訴申請書

後一個月內進行聆訊，並在聆訊後三個星期內，以書面把

有關決定通知上訴人。 

 

問 (八) : 假如居港規定不獲豁免，新來港申請綜援的人士可獲得什

麼其他方式的援助？ 

 

答 (八) : 有需要的新來港人士不論在本港居留了多久，均可獲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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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方式的援助和支援，包括就業支援服務、緊急救濟、由

慈善信託基金撥出現金援助、醫療費用豁免、物資支援、

轉介入住單身人士宿舍及轉介到日間援助中心進膳等。如

有需要，社會保障辦事處職員會轉介綜援申請人到其他服

務單位或政府部門，接受合適的服務。 

 
領款期間的離港寬限 
 

問 (九) : 綜援計劃下的離港寬限所指的付款年度是由每年 7 月 1 日

至翌年的 6 月 30 日計算；如果一名 50 歲健康欠佳的申請

人由 2005 年 4 月 2 日才符合資格領取綜援，他／她在 2005

年 4 月 2 日至 2005 年 6 月 30 日可享有的離港寬限是多少

天？ 

 

答 (九) : 60 歲以下或非傷殘受助人在每個付款年度內可享有的離港

寬限期為 60 天，如果申請人在 2005 年 4 月 2 日才符合資

格領取綜援，他／她在 2005 年 4 月 2 日至 2005 年 6 月 30

日可享有的離港寬限是 15 天(註)。2005 年 6 月 30 日之後

如他／她仍符合資格領取綜援，他／她在 2005 年 7 月 1 日

至 2006 年 6 月 30 日的付款年度可享有 60 天的離港寬限。 

 
註： 離港寬限是按申請人在該付款年度內符合資格領取綜

援的日數按比例計算： 

 

60 天(2) 
90 天(1) x

365 天(3) = 15 天 (以整數計) 

 

 

 

(1) 2005 年 4 月 2日至 2005 年 6 月 30 日共 90 天 

 (2) 全年離港寬限 

 (3) 全年日數 

 

 

丙. 公共福利金計劃 

 

 申請前的居港規定 

 

問 (一) : 一名 65 歲長者於 2005 年 2 月 6 日取得香港居民身份，而

在 2005 年 6 月 8日申請高齡津貼，他／她須要符合什麼居

港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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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一) : 因申請人在 2004 年 1 月 1日後才取得香港居民身份，所以

他／她須要符合已成為香港居民最少七年及在緊接申

請日期前連續居港一年的規定(以下稱連續居港一年

的規定)。 

 

問 (二) : 如果一個 70 歲長者申請高齡津貼，他／她在申請日前

的一年內曾離港 80 天，他／她可於何時才符合連續居港一

年的規定？ 

 

答 (二) : 因申請人在申請日前一年曾離港超過 56 天，他／她必須

由申請日起在港住滿超出 56 天離港寬限的日數，即

24 天(80 天 — 56 天)，便可符合連續居港一年的規

定。 

 

問 (三) : 一名 6歲殘疾人士於 2005年 1月 18日取得香港居民身份，

而在 2005 年 5 月 7 日申請傷殘津貼，他／她須要符合什麼

居港規定？ 

 

答 (三) : 18 歲以下的香港居民申請傷殘津貼可獲豁免已成為

香港居民最少七年及連續居港一年的規定。因此，該

申請人無須符合任何居港規定。 

 

問 (四) : 曾經領取公共福利金的申請人在重新提出申請時是否須要

符合連續居港一年的規定？ 

 

答 (四)： 如有關申請人於其領取津貼的檔案結束12個月後重新提出

申請，他／她必須符合申請日期前連續居港一年的規定。

舉例來說，申請人曾經領取高齡津貼，後來因離港而停止

領取津貼，其檔案於 2004 年 2 月 15 日結束。申請人於 2005

年 4 月 15 日回港後重新申請高齡津貼，由於他／她在其檔

案結束日期起計 12 個月後重新申請，所以他／她必須符合

申請日期前連續居港一年的規定。 

 

領款期間的離港寬限 
 
問 (五) : 一名長者於 2005 年 11 月 1 日起符合資格領取高齡津貼，

他／她在第一個付款年度內居港不少於 90 天但離港共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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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他／她在該年度內離港的日子會否影響其領取津貼的

資格？ 

 

答 (五) : 由於該付款年度在 2005 年 9 月 30 日之後開始，而受惠人

在該年度內居港不少於 90 天，因此他／她可享有 240 天的

離港寬限。受惠人在該付款年度內離港共 250 天，超出離

港寬限的日數為 10 天(250 天−240 天)，他／她在超出離港

寬限的 10 天不符合資格領取津貼。 

 

問 (六) : 一名長者於 2004 年 12 月 1 日起符合資格領取高齡津貼，

他／她第一個付款年度(即由 2004 年 12 月 1 日至 2005 年

11 月 30 日)的離港寬限應如何計算？ 

 

答 (六) : 由於該付款年度開始日期是 2004 年 10 月 2 日至 2005 年 9

月 30 日的其中一日，如受惠人在該年度居港不少於 90 天，

他／她在年度內可享有 191 天的離港寬限(註)。 

 
 註： 公共福利金計劃下每個付款年度的離港寬限，於 2005

年 10 月 1 日起由原來的 180 天放寬至 240 天。受惠

人在 2004 年 12 月 1 日至 2005 年 11 月 30 日的付款

年度的離港寬限計算如下： 

 
180 天(2) 240 天(5)

304 天(1) x
365 天(3) + 61 天

(4) x
365 天(3) = 

191 天(6)(以整

數計) 

 

(1) 2004 年 12 月 1 日至 2005 年 9 月 30 日共 304 天 

(2) 2005 年 10 月 1 日前每個付款年度的離港寬限 

(3) 付款年度內全年日數 

(4) 2005 年 10 月 1 日至 2005 年 11 月 30 日共 61 天 

(5) 2005 年 10 月 1 日起每個付款年度的離港寬限 

(6) 受惠人在該個付款年度內可享有的離港寬限 

 

問 (七) : 一名高齡津貼受惠人，於某付款年度內返回內地居住一段

時間以致在該付款年度內居港只得 34 天，他／她離港的日

子會否影響其領取津貼的資格？ 

 

答 (七) : 由於受惠人在該付款年度內居港少於 90 天，他／她不

會享有任何離港寬限。他／她只會獲發在居港期間 34 天的

津貼。如他／她在該年度已獲發放多於 34 天的津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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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須歸還社署多領的款項。 

 

 

2010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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